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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 

实施办法 
 

为了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使更多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结合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安徽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合教秘〔2019〕385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

校实际，制定如下校内资助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与基本原则 

（一）主要目标：加大投入，落实各项助学政策，将建档立卡的学生纳入

校内资助，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 

（二）基本原则：加大投入、多元资助、责任清晰。 

1、加大校内资金投入。按照国家政策和上级主管部门文件的要求，增加校

内资金投入，建立以国家助学金主导的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2、多元资助。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采取奖、助、补、减、免等多种方式进

行资助。 

3、责任清晰。学校各相关部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落实责任、完善制度，

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各项政策措施顺利实施。 

二、主要内容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工作 

1、认定原则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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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就读我校普通高中，有正式普高学籍，本人及其家

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对象的，即享

受减免免学费待遇。 

认定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确定合理标准，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实行民

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各班级在组织认定工作时，可参照以下标准： 

（1）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低保家庭（含特困人员）学生、孤儿、

残疾学生、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等无直接经济来源者； 

（2）单亲家庭、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

者； 

（3）父母双方或一方有残疾，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 

（4）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学生本人突发疾病

或意外事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 

（5）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 

（6）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且经济困

难的； 

（7）有其他特别困难情形者。 

具备上述情形之一者，需提交县级人民政府民政等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相关

证明材料或乡镇政府出具的有关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备核验。对来自国家或

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革命老区、山区、库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我省皖

北 3 市 6 县（阜阳市、亳州市、宿州市、霍邱县、寿县、怀远县、五河县、固

镇县、凤阳县）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建档立卡的学生符合上述条件之一

者优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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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定工作的组织管理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必须制定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

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其认定办法可参照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

家助学金资助对象认定工作实行三级管理。 

3、认定程序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认定工作每学期进行一次。 

（1）每学年开学时，启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对象认定工作，并于

9 月底前上报认定结果。随 2022 年秋季开始，班主任发送系统二维码给家长，

在网（合肥市智慧资助管理系统），家长可直接申报贫困补助。 

需要申请认定为减免免学费对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及在校学生，在系统

中如实填写各类信息，并同时提交本人户口页、首页及户主页等相关部门证明

材料。直接上传系统，后台学校资助管理人员直接认定。 

（2）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和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

对照我校确定的认定标准，并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情况，认真进行评议，

确定本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对象名单，由班委和班主任签字后报学校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进行审核。 

（3）我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认真审核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申报的初步评议

结果。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通过后，要将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

对象名单，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一周。 

（4）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根据公示结果将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

对象初步认定名单，提交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审批。经审批

确认后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对象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享受免学费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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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定工作的监督检查 

学校全面、细致地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将认定工作作为每个学年开

学初的重要任务进行布置。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要组织学生管理、财务、

纪检等部门加强对班级认定评议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发现问题，坚决纠正。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和班主任每学期应定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对象

进行一次资格复查，并不定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

对象，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

经核实，取消免学费资格。 

学校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对象认定工作举报投诉信箱和电话，广

泛接受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教育学生如实提供家庭情况，及时告知

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变化情况。如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学校应及时

做出调整。 

（二）事业收入 5%资助措施 

我校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5%的校内资助经费，主要用于校内奖学金、校

内助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等。我校将校内资助经费，实行分账核算，

确保专款专用。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制订具体工作

方案，实行校长负责制，建立完善的学校助学工作管理制度，确保校内资助工

作顺利进行。 

（二）确保资金落实,强化预算管理。我校按规定比例及时、足额从事业收

入中提取经费，用于校内贫困生资助。完善制度，严格程序，细化管理，确保

助学资金及时发放、专款专用。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

学校预算，按部门预算要求，编制综合预算；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与标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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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校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建立健全会计账簿，规范会计核

算；加强内部控制和审计制度，确保免学费资金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三）按时足额规范发放。校内助学金应严格按有关规定，采取现金形式

按学期发放，确保让所有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都能及时享受到助学金。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学部、年级要制订宣传方案，广泛利用各种媒介、

采取多种形式，向全学生及家长进行广泛宣传，使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要充分得用校园网，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四、监督检查 

学校资助金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经费安排使用、贫困学生认定、学校收费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提高资金使

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设立举报投诉电话，长期受理学生的举报投诉，

广泛接受学生的监督。 

学生资助中心联系人：王中英，联系电话：0551-65393866，电子邮箱：

1227383473@qq.com。 

合肥八一学校学生资助中心 

 

 

 

 

 

主题词：普通高中  资助   实施办法                                                             

抄  送：校长室    各处室   学部   年级                                                     

 合肥八一学校                         2023 年 9 月 15 日印发      

                                                 共印 20 份 

mailto:1227383473@qq.com


 

 6 

附件 1 

合肥八一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对象认定申请表 

 

 

学
生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年级  

家庭详细 

住址 
 

班 级  在校联系方式  

学
生
申
请
理
由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注：需附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民 

主 

评 

议 

班
级
评
议
情
况 

 

A.同意作为减免

学费对象□ 

 
班
级
意
见 

 

 

班长签字：                  年   月   日 

B不同意作为减免

学费对象□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认  

定  

决  

定 

学 校

学 生

资 助

管 理

机 构    

意 见 

 

经班级推荐、班主任审核： 

 

□ 拟同意认定为减免学费

对象。 

 

□ 不同意认定为减免学费

对象。 

 

资助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机构公章） 

学

校

学

生

资

助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意

见 

根据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认定意见和校内

公示结果，经领导小组研究： 

 

□ 同意认定为减免学费对象。 

 

□ 不同意认定为减免学费对象。 

 

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学校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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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八一学校学生校内资助确认表 

 

姓名  级别  学费标准  

户籍性质  身份证号  

户籍地  

减免 

标准 

 

 

                   学生资助中心组长（签章）： 

                                            年   月   日 

财务 

核准 

已经核准减免      年级        同学            学年度学费

￥        （大写                           ）。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受助人 

确  认 

情况属实，确认减免。 

 

学生（或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相关资料附后。 


